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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bookmark: _Toc4563][bookmark: _Toc29057][bookmark: _Toc2401][bookmark: _Toc24476]1.1编制目的
为进一步完善茶陵县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统筹做好全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提高重污染天气预警预报、应急响应能力和环境精细化管理水平，切实减缓污染程度，保护公众健康。
[bookmark: _Toc14253][bookmark: _Toc11019][bookmark: _Toc181][bookmark: _Toc1211]1.2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22号）、《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推进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办大气函〔2018〕875号）、《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夯实应急减排措施的指导意见》（环办大气函〔2019〕648号）、《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湖南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湖南省自然灾害和安全生产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暂行办法》《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湖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3年修订）、《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的通知》（湘政办发〔2014〕26号）、《株洲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3年修订）、《茶陵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23年修订）、《株洲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3年修订）、《茶陵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8年）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1692][bookmark: _Toc3100][bookmark: _Toc25432]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应于茶陵县行政区域内的除沙尘天气外的重污染天气预警及应急响应工作。国家出台相应标准严于本文件的，执行国家标准。
本预案所指的重污染天气，是指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AQI大于200，即环境空气质量达到 五级（重度污染）及以上程度的大气污染。
[bookmark: _Toc32666][bookmark: _Toc3658][bookmark: _Toc30918][bookmark: _Toc6627]1.4预案体系
本预案是茶陵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县级专项应急预案，统筹全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和区域应急联动工作。其下级应急预案包括相关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专项方案、应急减排清单、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以下简称“一厂一策”实施方案）。
本预案与株洲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湖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相衔接。本预案与下级预案共同组成茶陵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体系，指导我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和区域应急联动工作。
[bookmark: _Toc5331][bookmark: _Toc23686][bookmark: _Toc22055][bookmark: _Toc281]1.5工作原则
1.5.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
把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作为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出发点，强化节能减排措施，切实预防重污染天气的发生，最大程度降低重污染天气对公众身体健康的影响。
1.5.2科学预警，分级管控
及时接收省、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预警信息，完善空气质量监测监控体系，加强分析研判，实行定期会商，科学预警。根据不同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措施，有效降低污染影响程度。
1.5.3属地管理，部门联动
建立全县统一的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体系，明确县级各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职责分工。加强各有关部门协调联动，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协同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加强信息公开，及时准确发布空气质量监测和预警相关信息，提高公众自我防护意识、参与意识，共同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bookmark: _Toc6141][bookmark: _Toc6304][bookmark: _Toc18163][bookmark: _Toc30234]2.应急组织体系及职责
[bookmark: _Toc23133][bookmark: _Toc22200][bookmark: _Toc2053][bookmark: _Toc11836]2.1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
县人民政府设立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以下简称县指挥中心），统一领导、指挥和组织协调全县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2.1.1县指挥中心组成
县指挥中心指挥长由县政府分管县长兼任，副指挥长由县政府办副主任和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局长兼任。
县指挥中心成员由县委宣传部、县教育局、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县公安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商务局、县卫生健康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气象局、县公安交警大队。根据应对工作需要，可增加县级其他有关单位负责人为县指挥中心成员。
2.1.2县指挥中心主要职责
负责贯彻执行省、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的指令；负责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决策部署；指挥、组织、协调全县及跨区域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应急响应、总结评估等工作。
2.1.3县指挥中心办公室主要职责
县指挥中心下设办公室，设在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为县指挥中心办事机构，办公室主任由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局长兼任，常务副主任由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分管负责人担任。
主要职责：负责接收省、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的指令；负责贯彻县指挥中心的批示和部署；负责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和应急协调工作；组织修订县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组织开展重污染天气研判、会商，提出预警建议；根据县指挥中心授权，负责预警信息的发布与解除；指导县指挥中心各成员单位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组织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总结评估；组织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演练、培训、宣传等工作；完成县指挥中心交办的其他工作。制定完善本区域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及职能部门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指导有关企业制定“一厂一策”实施方案，按照市级预警信息和本区域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预案实施的总结评估工作。
[bookmark: _Toc10046][bookmark: _Toc20421][bookmark: _Toc18463][bookmark: _Toc16150]2.2县重污染天气应对专家组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牵头组建重污染天气应对专家组，主要负责重污染天气预报、预警、响应及评估，形成专家会商结果，为重污染天气应对提供技术支撑与对策建议。
[bookmark: _Toc7953][bookmark: _Toc31795][bookmark: _Toc14295][bookmark: _Toc8002]3.应急准备
[bookmark: _Toc17135][bookmark: _Toc18381][bookmark: _Toc13233][bookmark: _Toc24478]3.1编制应急减排项目清单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牵头，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参与，指导编制更新工业污染源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编制更新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指导编制更新建筑垃圾、渣土、砂石等运输和渣土处置工地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县自然资源局指导编制更新土地整理施工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县交通运输局指导编制更新交通建设施工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县水利局指导编制更新水利建设施工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各部门、经开区管委会及乡镇（街道），将应急减排措施层层落实到具体工业企业、施工工地等，分类提出切实有效、便于操作的应急减排措施。
[bookmark: _Toc22057][bookmark: _Toc27499][bookmark: _Toc7085][bookmark: _Toc3554]3.2夯实应急减排措施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组织专家组定期审核应急减排清单、减排措施、应急减排比例。主要包括基础排放量和应急减排基数。通过实施多污染物协同减排，在强制性减排措施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的应急减排比例在黄色、橙色和红色应急响应期间，应当分别达到全社会排放量的10%、20%和30%以上，可根据本地污染物排放构成适当调整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减排比例，但二者比例之和不应低于上述总体要求。在制定减排措施时，应在满足减排比例要求的前提下，采取差异化减排措施。
[bookmark: _Toc20995][bookmark: _Toc29568][bookmark: _Toc17325][bookmark: _Toc20686]3.3指导企业制定“一厂一策”实施方案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应督促企业将应急减排措施纳入排污许可证管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纳入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的工业企业制定“一厂一策”实施方案和公示牌。实施方案包含企业基本情况、主要生产工艺流程、主要产生和排放大气污染物环节、污染物排放情况（含重型运输车辆及非道路移动机械），并载明不同级别预警下的应急减排措施，明确具体停产的生产线、工艺环节和各类减排措施的关键性指数，细化具体减排工序责任人及联系方式等；公示牌安装在厂区入口等醒目位置。对于简单工序或重污染预警期间实施全厂、整条生产线停产和轮流停产的工业企业，可只制定公示牌。
[bookmark: _Toc12267][bookmark: _Toc3633][bookmark: _Toc24510][bookmark: _Toc6578]4.监测与预警
[bookmark: _Toc3872][bookmark: _Toc8675][bookmark: _Toc13402][bookmark: _Toc13737]4.1污染控制分区
根据茶陵县地理位置关系，将全县划分为重点控制区、一般控制区。
重点控制区：县城区。
一般控制区：除县城区以外的其他区域。
[bookmark: _Toc32394][bookmark: _Toc22849][bookmark: _Toc4840][bookmark: _Toc8677]4.2监测与预报
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会同县气象局联合开展空气质量监测和评价，整合环境空气和气象监测资源，完善本行政区域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严格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及有关规定开展环境空气质量和气象条件日常监测，做好数据收集处理、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以及趋势预测预报工作。重污染天气过程期间，及时提出发布、调整、解除预警建议，为预警、响应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当预警能力不够时，依托上级预警体系。
[bookmark: _Toc17351][bookmark: _Toc10460][bookmark: _Toc2937][bookmark: _Toc14916]4.3预警分级
以AQI（空气质量指数）日均值为指标，按连续24小时（可以跨自然日）均值计算，按照污染天气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污染程度等因素，将重污染天气预警分为3个级别，由轻到重依次为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
黄色预警：预测日AQI>200或日AQI>150持续48小时及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橙色预警：预测日AQI>200持续48小时或日AQI>150持续72小时及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红色预警：预测日AQI>200持续72小时且日AQI>300持续24小时及以上。
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当预测未来24小时出现PM10均值浓度＞150μg/m3（微克/立方米）、PM2.5均值浓度＞75μg/m3或臭氧（O3）8小时滑动平均浓度＞160μg/m3，且尚未达到黄色预警条件时，应加强公众健康防护信息提示，结合实际情况加强管控。
当接收到株洲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发布的预警指令时，按株洲市指挥中心发布的预警级别确定预警级别。当预测可能出现上述污染天气条件时，应当按空气质量预报结果上限确定预警级别。当监测AQI>150，且预测未来24小时内空气质量不会有明显改善时，应根据实际污染情况尽早启动或调整相应级别的预警。
[bookmark: _Toc12951][bookmark: _Toc32171][bookmark: _Toc22719][bookmark: _Toc23829]4.4预警会商
根据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重污染天气通报以及株洲市茶陵生态环境监测站、茶陵县气象局的重污染天气预报，县指挥中心办公室组织生态环境、气象部门会商，分析可能出现的污染物浓度、污染强度、变化趋势、影响范围和可持续的时间。预测未来可能出现重污染天气的，应当及时发起会商；未发布预警信息，但重污染天气已经出现，要实时会商。接收到省、市指挥中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或预测出现符合重污染天气预警条件的天气时，及时向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提出预警建议。会商必要时，可以请县指挥中心指挥长、副指挥长和专家组参与会商。
[bookmark: _Toc20075][bookmark: _Toc20814][bookmark: _Toc20871][bookmark: _Toc11525]4.5预警发布
茶陵县指挥中心办公室原则上应提前24小时以上发布预警信息。预警信息须明确预警级别、启动时间、应急响应区域范围和响应措施等内容。
黄色预警由县指挥中心副指挥长批准发布，橙色、红色预警由县指挥中心指挥长批准发布。预警信息采用如下方式发布：县指挥中心办公室制作预警信息发布单，预警信息发布单经审核、签发后，通过电子公文、传真、邮件等方式向市政府总值班室、县指挥中心各成员单位进行发布；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县气象局联合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通过微信、邮件及“茶陵县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向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系统各有关责任人、应急减排单位有关责任人发送；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组织协调电信运营企业向公众发送重污染天气预警短信；县委宣传部、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组织报纸、广播、电视、门户网站、新媒体等新闻媒介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8793][bookmark: _Toc4658][bookmark: _Toc23125][bookmark: _Toc9568]4.6预警变更
在预警有效期内，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会同县气象局加强研判和跟踪分析，如有分析结论预测应当提升或降低预警级别的，向县指挥中心报告并提出预警变更的建议。
当预测发生前后两次重污染过程，且间隔时间未达到解除预警条件的，按一次重污染过程计算，按高级别启动预警。当预测或监测空气质量达到更高级别预警时，尽早升级管控措施。当空气质量改善到相应级别预警启动标准以下，且预测将持续36小时以上时，降低预警级别。
[bookmark: _Toc11445][bookmark: _Toc30914][bookmark: _Toc6178][bookmark: _Toc20395]4.7预警解除
预测或监测空气质量指数将降至或已降至黄色预警条件以下，且预测将持续36小时以上时，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会同县气象局提出解除预警建议，报县指挥中心批准发布。
预警变更的主体及程序和预警发布相同。
[bookmark: _Toc2222][bookmark: _Toc13457][bookmark: _Toc3976][bookmark: _Toc24849]5.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24928][bookmark: _Toc12873][bookmark: _Toc31057][bookmark: _Toc18111]5.1响应分级及启动
与预警等级相对应，实行3级应急响应。当发布黄色预警时，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当发布橙色预警时，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当发布红色预警时，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预警发布后，县指挥中心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迅速启动响应级别应急响应，落实应急值守制度，做好应急人员、车辆、设备、物资的调度，并采取相应措施。重点控制区的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街道办事处），按县指挥中心预警级别响应；一般控制区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结合本区域实际情况，制定本区域具体、有效、切合实际情况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并抓好落实。
[bookmark: _Toc30536][bookmark: _Toc10552][bookmark: _Toc1861][bookmark: _Toc1013]5.2 Ⅲ级响应措施
5.2.1公众健康防护措施
建议儿童、老年人和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易
感人群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一般人群减少户外运
动和室外作业时间；中小学、幼儿园减少或停止室外课程及
户外活动；医疗卫生机构积极开展防治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
产生不良影响的知识宣传与咨询；加强对呼吸类疾病患者的
就医指导和诊疗保障。
5.2.2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1）倡导公众绿色生活，节能减排，夏天可将空调适当调高1-2℃，冬天可将空调适当调低1-2℃。
（2）倡导公众绿色出行，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电动汽车出行；驻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
（3）倡导公众绿色消费，单位和公众尽量减少涂料、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及产品使用。
5.2.3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1） 工业企业。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应急减排清单，精准实施黄色预警级别工业企业应急减排措施。对纳入应急减排清单的企业，按照企业应急响应“一厂一策”实施方案，明确具体的停限产生产装置、工艺环节和各类关键性指标，做到企业应急减排措施“可操作、可监测、可核查”。工业企业减排措施应以停止排放污染物的生产线或主要产排污环节（设备）为主；对不可临时中断，通过采取提高治污效率、限制生产负荷等措施减排的生产线或生产工序，应当依法安装废气自动监控设施和分布式控制系统，并能够提供一年以上的数据记录，同时应根据季节特点指导企业预先调整生产计划，确保预警期间能够落实减排措施。避免对非涉气工序、生产设施采取停限产措施，确保应急管控措施精准到位，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2）建筑施工工地。实施黄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建筑施工工地增加洒水降尘频次。除应急抢险、县重点工程、特殊工艺外，县区建筑施工工地和渣土处置工地停止渣土施工和运输、混凝土搅拌、建筑拆除、外墙喷涂粉刷、护坡喷浆等施工等作业。
（3）城市道路。实施黄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城区城市道路每日洒水降尘频次不少于3次，重点道路洒水降尘频次不少于4次。
（4）移动源。实施黄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除应急抢险、民生保障工程外，未安装密闭装置易产生遗撒的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涉大宗物料运输单位应制定详细交通运输源头管控方案并配备有关硬件监管设施。移动源除明确停驶方案外，还应严格执行源头管控有关要求，包括加强油品储运销环节监管和加油加气站油气回收系统的使用情况排查、开展油品检测、抽查机动车销售企业环保达标情况，以及加强柴油货车路检路查以及集中使用、停放地入户检查的频次和力度等。
5.2.4监督管理措施
生态环境部门增加工业大气污染源、非道路移动机械源的检查频次，确保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正常运行；住建、自然资源、交通、商务、水利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增加建筑工地、渣土处置工地、矿山露天开采场地、汽修行业、加油站等检查频次，确保应急减排措施落实到位；城管部门增加垃圾焚烧、露天烧烤、餐饮油烟污染和城市道路清洁措施检查频次，增加建筑垃圾、渣土、砂石等物资运输车辆检查频次，确保物料密闭防尘措施落实到位；公安部门增加城区烟花爆竹禁燃区禁燃查处力度；农业农村部门增加禁止焚烧秸秆的检查频次；交警增加机动车排放上路检查频次。
[bookmark: _Toc21287][bookmark: _Toc13254][bookmark: _Toc11003][bookmark: _Toc29537]5.3Ⅱ级响应措施
5.3.1公众健康防护措施
在III级防护措施基础上，增加如下措施：建议一般人群室外活动与户外作业佩戴口罩；中小学、幼儿园采取弹性
教学，停止户外活动；停止举办露天比赛等大型群众性户外
活动；医疗机构增设呼吸类等相关疾病门诊、急诊，延长工
作时间。
5.3.2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在Ⅲ级建议性减排措施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宣传力度，提升公众绿色生活、绿色出行、绿色消费意识。
5.3.3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在Ⅲ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采取强化措施，进一步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
（1）工业企业。全县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的工业企业严格按照“一厂一策”实施方案要求，实施橙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全县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减排20%以上。工业企业停止使用国Ⅱ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
（2）建筑施工工地。实施橙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在Ⅲ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停止使用国Ⅱ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
（3）城市道路。实施橙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在Ⅲ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城区重点道路每日洒水降尘频次不少于5次。
（4）机动车。矿山、物流（除民生保障类）等涉及大宗原料和产品运输（日常车辆进出量超过10辆次）等单位停止使用国Ⅳ及以下重型载货汽车（含燃气）进行运输（特种车辆、危化品车辆等除外）。
5.3.4其他措施
（1）交通运输部门加大公共交通运力保障，合理增加公共交通工具的运营频次和运营时间。
（2）在条件允许下，采用人工影响局部天气措施，改善空气环境。
5.3.5监督管理措施
在Ⅲ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增加如下措施：生态环境、交警部门联合检查使用国Ⅳ及以下重型载货汽车运输情况；县指挥中心办公室督促指导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会同县气象局，加强重污染天气下环境空气质量的监测预警会商；根据应急响应实际情况，组织评估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效果，及时补充完善应对措施。
[bookmark: _Toc16985][bookmark: _Toc16122][bookmark: _Toc18929][bookmark: _Toc19753]5.4  I级响应措施
5.4.1公众健康防护措施
[bookmark: _GoBack]在II级防护措施基础上，建议中小学校、幼儿园根据实际情况，可采取停课措施；停止举办户外大型活动。
5.4.2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在Ⅱ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建议企事业等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可采取调休、错峰上下班、远程办公等弹性工作制；倡导过境的柴油货车绕行，避开主城区行驶。
5.4.3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在Ⅱ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采取强化措施，进一步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
（1）工业企业。全县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的工业企业严格按照“一厂一策”实施方案要求，实施红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全县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减排30%以上。
（2）建筑施工工地。实施红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强化Ⅱ级响应措施。
（3）城市道路。实施红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在Ⅱ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城区城市道路每日洒水降尘频次不少于4次，城区重点道路每日洒水降尘频次不少于5次。
（4）机动车和船舶。城区过境柴油车绕行疏导；200吨以下的干散货船、单壳化学品船、600吨载重以上的单壳油船停驶。
5.4.4监督管理措施
在Ⅲ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增加如下措施：
（1）交警部门开展城区过境柴油车绕行疏导措施。
（2）交通部门检查200吨以下的干散货船、单壳化学品船、600吨载重以上的单壳油船停驶行为。
（3）县指挥中心督促指导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
（4）县指挥中心派出现场小组和技术力量，赴各街道督促指导应急响应工作，必要时，与相邻县协调沟通，采取相关应急联动措施。
（5）县指挥中心办公室组织相关部门增加重污染天气预警会商频次，必要时邀请专家组参与会商。
（6）县指挥中心根据实际情况组织评估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的效果，及时补充完善应对措施。
[bookmark: _Toc3603][bookmark: _Toc23783][bookmark: _Toc12294][bookmark: _Toc22281]5.5响应级别调整与终止
应急响应期间，根据预警级别调整，及时提高或降低应急响应的级别，提高应急响应的针对性。
当预警解除信息发布后，应急响应自动终止。
[bookmark: _Toc4277][bookmark: _Toc8620][bookmark: _Toc26498][bookmark: _Toc15034]6.区域应急联动
县指挥中心办公室及时接收省、市指挥中心办公室重污染天气预警指令，按时参加省、市指挥中心办公室的联合预警会商；密切与周边县区的沟通协作，加强信息共享，提高重污染天气预报预警的准确度。收到省、市指挥中心的预警指令后，及时启动我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按要求升级或解除预警，落实区域联防联控措施，共同降低重污染天气的影响。县指挥中心办公室及时向市指挥中心办公室报送重污染天气应对信息。
[bookmark: _Toc2524][bookmark: _Toc30505][bookmark: _Toc20167][bookmark: _Toc30051]7.总结评估
应急响应终止后需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情况进行总结、评估。预警解除后5个工作日内，将本县行政区域内重污染天气应对情况以书面形式报送市指挥中心办公室，总结评估报告应包括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启动情况、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效、发现的问题、污染物应急减排比例等，并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改进措施等。监测达到黄色预警启动条件而未启动预警的，也应于5个工作日内报送书面报告。各有关部门同样要将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对情况以书面形式在5个工作日内报送县指挥中心办公室。
[bookmark: _Toc4725][bookmark: _Toc9831][bookmark: _Toc6208][bookmark: _Toc9728]8.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30795][bookmark: _Toc5802][bookmark: _Toc14610][bookmark: _Toc10462]8.1组织保障
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队伍建设，县指挥中心各成员单位应明确负责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分管领导和工作人员，提高应对能力，确保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能迅速参与并完成各项应急响应工作。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县气象局要加强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应急监测、综合分析、应急处置人才队伍。
[bookmark: _Toc18778][bookmark: _Toc29840][bookmark: _Toc14838][bookmark: _Toc3443]8.2资金保障
县财政部门要统筹安排专项资金，落实重污染天气预警和应急指挥系统建设、运行和应急响应工作经费，为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提供财力保障。将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建设、信息发布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维护费用及应急技术支持和应急演练等工作资金，给予统筹安排。
[bookmark: _Toc11314][bookmark: _Toc28785][bookmark: _Toc31140][bookmark: _Toc6887]8.3技术保障
县指挥中心办公室应加强专家队伍建设。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县气象局要加强合作，建立完善重污染天气监测预报体系，做好重污染天气过程的趋势分析，完善会商研判机制，提高监测预警的准确度。
[bookmark: _Toc18393][bookmark: _Toc20331][bookmark: _Toc22345][bookmark: _Toc14370]8.4通信保障
建立县指挥中心成员单位和各减排单位联络网络，明确分管领导和工作人员联系方式，确保应急响应指令畅通。
[bookmark: _Toc19895][bookmark: _Toc18264][bookmark: _Toc15360][bookmark: _Toc27742]8.5宣传保障
宣传部门要加强协调，督促各类媒体及时、准确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加强新闻舆论监督，正确引导舆论导向。报刊、广播电视、新闻网站、电信运营企业等要及时、准确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普及相关科学知识，指导公众科学应对重污染天气。
8.6 责任与奖惩
县指挥中心办公室负责对有关成员单位专项实施方案 和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制（修）订、应急体系建设、应急措 
施的组织落实情况等进行监督。加强对各部门重污染天气应 
对工作的监督监察，加大对重污染天气地区应急响应措施的 
督查力度，将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纳入对相关部门的污染防 
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对未做好应急响应工作的部门，按有关 
制度进行问责。 
县指挥中心办公室对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作中反 应迅速、措施妥当、贡献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给予表扬。 
对因工作不力、履职缺位等导致未能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的 
部门及个人， 依法依纪追究相应责任。
对于未按要求执行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的排污单位，依法实施处罚。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偷排偷放、屡查屡犯的企业，依法责令其停止生产，追究法律责任。绩效分级为非最低等级的工业企业，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进行降级处理。
[bookmark: _Toc6720][bookmark: _Toc5558][bookmark: _Toc27823][bookmark: _Toc20313]9.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21277][bookmark: _Toc27224][bookmark: _Toc11936][bookmark: _Toc4689]9.1预案宣传
县宣传、文旅广电、生态环境等部门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电视、广播、报刊等新闻媒体及信息网络，加强预案以及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和应急响应措施的宣传，密切关注舆论，及时积极正面引导舆论，回应社会关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为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各类媒体要广泛宣传重污染天气应对的安全、健康知识，提高公众预防、自救能力。
[bookmark: _Toc7452][bookmark: _Toc845][bookmark: _Toc17537][bookmark: _Toc9324]9.2预案培训
县指挥中心办公室和各成员单位应围绕各自职责的落实和监管方式开展培训，确保应急时监督执法到位；有关企事业单位应围绕各自所需落实的应急措施开展技术培训，确保各项应急措施安全、有效、全面落实。
[bookmark: _Toc31577][bookmark: _Toc10588][bookmark: _Toc32723][bookmark: _Toc10244]9.3预案修订
县指挥中心办公室负责本预案的编制、解释和日常管理，根据省、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布置和本预案实施情况，适时组织修订，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牵头负责全县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的编制、修订、发布等工作。
县直相关部门应根据本预案有关要求，制定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根据本预案修订情况适时进行修订。
[bookmark: _Toc12223][bookmark: _Toc19119][bookmark: _Toc20406][bookmark: _Toc3380]9.4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为5年。《茶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茶陵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茶政办函〔2021〕6号）同时废止。
10. [bookmark: _Toc12739][bookmark: _Toc1166][bookmark: _Toc15726][bookmark: _Toc17517]附则
空气质量指数（AQI）：定量描述空气质量状况的无量纲指数。
空气质量分指数（IAQI）：指单项污染物的空气质量指数。
首要污染物：AQI大于50时IAQI最大的空气污染物。
超标污染物：浓度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的污染物，即IAQI大于100的污染物。
附件：1、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表 
[bookmark: _Toc25997][bookmark: _Toc23312][bookmark: _Hlk3284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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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表
	成员单位
	职责分工

	
县委宣传部

	①负责指导各职能部门组织协调主要新闻媒体做好本预案和全县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宣传报道；
②负责指导各职能部门组织协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发布，组织指导新闻报道工作；
③负责指导重污染天气有关网络舆情监测预警处置和引导评论等工作；
④依法处置网上有害信息。

	县教育局
	①负责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
②指导督促全县中小学校和幼儿园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减少或停止户外教学活动、采取弹性教学或停课等应急措施，组织开展相关措施落实情况监督检查；
③组织指导全县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开展重污染天气健康防护知识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
④及时总结评估应急响应期间各项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效果，并报告县指挥中心办公室。

	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①负责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
②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企业限产、停产情况执法检查，会同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制定并更新工业企业应急减排项目清单；
③协调督促通信运营企业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
④及时总结评估应急响应期间各项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效果，并报告县指挥中心办公室。

	县公安局
	①负责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
②重污染天气期间，负责强化县区禁燃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查处力度；
③及时总结评估应急响应期间各项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效果，并报告县指挥中心办公室。

	县公安交警大队
	①负责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
②负责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重型运输车辆管控措施，协助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实施高速绕行措施，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③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强化机动车排气检查执法力度；
④配合城管部门，强化建筑垃圾、渣土、砂石等运输车辆的检查执法力度；
⑤及时总结评估应急响应期间各项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效果，并报告县指挥中心办公室。

	县财政局
	负责保障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所需资金，并对资金的使用进行绩效评估。

	县自然资源局
	①制定土地整理施工、矿山露天开采、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扬尘管控方案，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②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所管理工程中使用的机械在非道路移动状态下的管控措施，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
	①承担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职责，负责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统筹协调；
②牵头制（修）订全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③负责全县环境空气质量的监测与评估，建立监测预警应急体系，会同气象部门及专家组加强空气质量预警会商和环境空气质量预报，向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报送预警建议，并根据应急指挥中心的指令发布预警信息；
④牵头制定并定期更新大气污染源清单，组织制定应急减排项目清单；
⑤牵头制定环境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分级会商实施方案；
⑥指导监督重点排污企业编制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一厂一策”实施方案，落实污染物减排措施，并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相关措施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⑦组织开展重污染天气应对宣传教育活动，做好社会动员，普及科学常识；
⑧收集分析各部门工作信息，及时上报重要信息；
⑨强化重污染天气期间工业污染源、餐饮油烟污染源、加油站、非道路移动机械源等大气污染源执法检查；
⑩联合交警部门，强化重污染天气期间机动车排气的监督检查；
⑪做好新闻发布工作；
⑫负责重污染天气专家组的日常工作。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①负责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制定并组织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工地扬尘控制实施方案，停止渣土施工和运输、混凝土搅拌、建筑拆除、喷涂粉刷、护坡喷浆等施工作业，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②负责定期更新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工地应急减排项目清单；
③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建筑施工工地使用国Ⅱ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管控措施，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④及时总结评估应急响应期间各项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效果，并报告县指挥中心办公室。

	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①负责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
②制定并组织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城县道路扬尘控制和禁止焚烧垃圾、露天烧烤实施方案，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③强化建筑垃圾、渣土、砂石等运输车辆防尘管控措施，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④及时总结评估应急响应期间各项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效果，并报告县指挥中心办公室。

	县交通运输局
	①负责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
②指导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公路等交通建设施工工地应急减排项目清单；
③组织实施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公共交通运力保障措施，引导公众选择绿色出行；
④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监管职责范围内公路等交通建设扬尘污染控制实施方案和喷涂粉刷、切割、护坡喷浆等施工过程管控措施，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⑤组织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监管职责范围内公路等交通建设施工工地项目非道路移动机械和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等重型车辆管控措施，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⑥及时总结评估应急响应期间各项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效果，并报告县指挥中心办公室。

	县水利局
	①负责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
②负责制定并定期更新水利建设应急减排项目清单；
③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水利建设项目工地扬尘污染控制实施方案和喷涂粉刷、切割、护坡喷浆等施工过程管控措施，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④组织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水利建设项目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和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等重型车辆管控措施，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⑤及时总结评估应急响应期间各项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效果，并报告县指挥中心办公室。

	县农业农村局
	①负责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
②制定禁止农作物秸秆露天焚烧实施方案，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③及时总结评估应急响应期间各项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效果，并报告县指挥中心办公室。

	县商务局
	负责牵头组织公安、交通运输、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开展成品油市场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维护成品油市场经营秩序。

	县卫生健康局
	①加强重污染天气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预防知识宣传；
②组织医疗机构做好医疗救治、心理危机干预等工作。

	县应急管理局
	①根据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项目清单，依法指导监管职责范围内重点污染企业做好临时停产、限产（降低生产负荷）时的安全生产工作；
②配合做好重污染天气的应急演练、应急响应、调查评估、信息发布、应急保障和救助救援等工作。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①负责组织开展燃煤质量监督检查，加强生产领域涉及排放的特种设备、成品燃油、燃气的质量监管；
②负责组织锅炉节能标准执行情况和锅炉生产、进口、销售环节环境保护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③严厉打击销售不合格车船用燃料的违法行为。

	县气象局
	①负责全县大气环境气象条件监测、预报工作，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环境空气质量变化趋势分析会商，及时发布监测预报预警信息；
②负责根据天气条件组织实施气象干预行动（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本预案未规定职责的其他单位必须服从县指挥中心的指挥，根据应急响应工作需要，开展相应应对工作。


